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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鼎宇佑”或“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艳女士、王麒诚先生于 2015年 10月 12 日签署关于“本人控制的杭州汉

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5%股权”的承诺函，为提高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艳女士、

王麒诚先生拟修改承诺事项，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原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根据《承诺函》，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艳女士、王麒诚先生承诺：“在浙江汉

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收购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5%股权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将促使杭州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将持有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 15%股权以市场公

允价格转让给浙江汉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 03月 17 日，浙江汉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收购微贷（杭州）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5%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年 06月 0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在关联董事

吴艳、安小民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汉鼎金服拟向关联方收购

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8%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股权转让事宜已于 2016年 07月 29 日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承诺修改事项 

公司正在全面转型为以“创新金融、智慧互联”为核心助推力的泛娱乐产业

集团，打造以“强 IP、大数据、新金融”为护城河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泛娱乐



产业新内核。但由于新业务见效需要有一定周期，相关板块的营业收入无法立刻

得以体现，而前期投入在费用端产生较大压力，根据公司对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度同期都出现下降，

若实施承诺事项，将影响上市公司整体转型的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为保证承诺

事项的顺利实施和公司转型进度，经公司与两位实际控制人协商，拟延长承诺事

项办理时间，其他事项不变，具体如下： 

在浙江汉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收购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5%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8个月内，本人将促使杭州汉鼎宇佑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 15%股

权以市场公允价格转让给浙江汉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三、修改承诺的审议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7年 02月

22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吴艳、安小民回避

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事项的议案》，本次修改承诺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将提交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吴艳女士、王麒诚先生届时将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修改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修改

程序合法合规，有助于提高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修改承诺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修改承诺事项是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要求并结

合承诺方履行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承诺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修改承诺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的程序，是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的有关规定进行的。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中德证券无异议。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公司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一同公告了股东大会通知，

并根据相关规定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修

改承诺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